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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東省人民政府辦公廳的網站，全文可參閱 

http://zwgk.gd.gov.cn/006939748/201808/t20180803_776067.html） 

 

附錄 

 

粤府〔2018〕57 号 

 

广东省人民政府 

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省级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 

 

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省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 

 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习

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，加快推动政府职能转变，进一步加大向市场、社会和基层政府简政

放权力度，省政府决定取消和调整 930 项省级行政职权事项。其中，取消 32 项，实行重心下

移、改由市县就近实施 898 项。  

  各地、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取消和调整事项的落实工作，建立健全工作机制，明确职责

分工，确保各项工作顺畅、落实到位。对取消的事项一律不得再行实施，要加快配套改革和相

关制度建设，创新管理方式，转变职能，并切实加强监管。对实行重心下移、改由市县就近实

施的行政执法事项，省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市县属地执法的规范管理和监督指导，并组织做好跨

区域执法和重大案件查处。各市县承接部门要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，优化机构设置，加强执法

队伍建设，不断提高执法水平。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，请径向省编办反映。  

 

  附件：广东省人民政府决定取消和调整的省级行政职权事项目录 

  

 

广东省人民政府 

2018 年 7 月 2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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